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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株 洲 市 教 育 局
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各县（市）区发改局、教育局、人社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工作，助力“三高四新”战

略实施，现将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县（市）区发改、教育、人社部门要会同科技、工信、商务、

国资等部门和职业院校做好宣传动员，充分发掘优质企业资源，积

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；

关于转发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建设
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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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由各县（市）区发改部门牵头收集汇总辖区企业申报资料，

会同教育、人社等相关部门共同审核把关后填写申报汇总表（附件

2），于 5月 31日前将辖区企业申报汇总表及企业申报资料报送至

邮箱 zhuzhoushehuike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杨洋，联系电话：0731-28686339

附件：1.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建设培育的产教

融合型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
2.第二批拟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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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株 洲 市 教 育 局

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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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第二批拟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注册地 法人代表 合作院校名称
是否符合
申报条件

申报资料
审核情况

企业联系人及
联系电话

备注

备注：1.企业名称、合作院校名称请填写单位准确全称，并与企业申报资料相关内容一致；

            2.汇总单位须对企业是否符合申报条件、申报资料是否规范齐全等进行认真审核把关，并将情况填入上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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